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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邹南为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易理财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 上述调整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8日

附简历：

邹南女士，理学硕士、国际商务硕士，具有6年证券从业经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支持高级专员。 曾

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交易员。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机构客户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

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11001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

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4年11月29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4年11月29日

恢复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

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A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0017 110018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4年11月29

日起，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取消机构客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累

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B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250万元（含）的限制，恢复办

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8日

易方达中债优选投资级信用债指数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机构客户大额

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债优选投资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数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899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中债优选投资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中债优选投

资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4年11月29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4年11月29日

恢复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数

发起式A

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

数发起式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8996 018743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4年11月29

日起，易方达中债优选投资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取消机构客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

在全部销售机构累计申购（C类基金份额含转换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250万元（含）

的限制，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8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溢价

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人民币份

额（基金代码：161129，场内简称：原油LOF易方达，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

2024年11月25日，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1.2162元，截至2024年11月27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43元，特此

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可能面临较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

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根

据法律法规及基金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已于2020年3月25日

起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4、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

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

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

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

2024-073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相关检测产品获得

欧盟

CE

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产品竞争风险：除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圣湘生物” ）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

供应市场，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风险。

● 对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相关产品刚获得欧盟CE� IVDR认证，受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

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相关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

响。

公司的产品B族链球菌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六项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

法）、六项呼吸道病原菌核酸检测试剂盒（多重荧光PCR法）、细胞保存液于近期获得欧盟CEIVDR认证，现将详细情况

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获批主体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 No.�V12�074552�0012�Rev.�00

证书类型 欧盟CE�IVDR注册证

产品名称

及预期用途

英文名称：Group�B�Streptococcus�DNA�Fluorescence�Diagnostic�Kit� (PCR-Fluorescence�

Probing)

中文名称：B族链球菌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预期用途：B族链球菌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是一种体外核酸扩增检测试剂

盒，用于定性检测孕妇阴道/直肠拭子中B族链球菌DNA。结果可作为B群链球菌感染的辅助诊断

依据。

英文名称 ：Six� Respiratory� Pathogens� Nucleic� Acid� Diagnostic� Kit� (PCR-Fluorescence�

Probing)

中文名称：六项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预期用途：本试剂盒用于定性检测疑似呼吸道感染人群口咽拭子样本中甲型流感病毒、乙型

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人鼻病毒和肺炎支原体的核酸。

英文名称：Six�Respiratory�Pathogens�Multiplex�Nucleic�Acid�Diagnostic� Kit� (Multiplex�

PCR-Fluorescence�Probing)

中文名称：六项呼吸道病原菌核酸检测试剂盒（多重荧光PCR法）

预期用途： 本试剂盒用于疑似或严重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痰液样本中的多种呼吸道细菌核酸

的定性检测，包括肺炎克雷伯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嗜肺军团菌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 检测结果用于细菌性呼吸道感染的辅助诊断。

使用范围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IVDR认证的国家

证书有效期 2028年7月24日

获批主体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

CMB�0637-2024

CMB�0638-2024

证书类型 欧盟CE�IVDR注册证

产品名称

英文名称：Sample�Release�and�Storage�Reagent

中文名称：细胞保存液

预期用途 用于保存、运输取自人体的细胞，仅用于体外分析检测目的，不用于治疗性用途。

使用范围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IVDR认证的国家

证书有效期 长期有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欧盟CE� IVDR认证的细胞保存液是圣湘生物专为快速核酸检测的直扩样本处理和保存而设计，创新方案

显著提高了核酸检测效率，简化了操作流程，有助于更有效地提升基层医院、门急诊等不同应用场景检测效率，可满足

不同国家/地区中不同层级的应用场景的检测需求。

六项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可一次性检测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

病毒、人鼻病毒、腺病毒和肺炎支原体六种主要流行的呼吸道病原体，具有高灵敏度、高特异性、操作简便，为呼吸道感

染早期诊断和快速干预提供了重要支持，尤其适用于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精准诊断的需求。 目前该试剂已在国内呼吸

科、儿科、急诊科等科室得到广泛应用。

六项呼吸道病原菌核酸检测试剂盒（多重荧光PCR法）可实现一管法检测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链球菌、荚膜型流

感嗜血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嗜肺军团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六种常见病原菌，一次检测可获得多个病原菌结果，极大提

高了检测效率、降低使用成本，并辅助精准治疗，进一步降低了抗生素滥用。

B族链球菌（GBS）是孕妇生殖感染中常见的条件致病菌，可间断性、一过性或持续性定植于消化道和生殖道。 此次

圣湘生物获证的B族链球菌（GBS）核酸检测试剂可检测目前已知的11个不同血清型B族链球菌DNA，是目前市面上同

类产品中灵敏度最高的产品之一，采用双靶标设计，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准确度与特异性，为临床提供更高敏、更精准

的诊疗依据。

欧盟CE� IVDR认证是目前全球体外诊断领域最严格的标准之一，对产品安全性、有效性和生产过程提出了极高要

求。 本次获得欧盟CE� IVDR认证是公司分子诊断战略和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成果之一，标志着公司在呼吸道、妇幼诊断

领域的实力已经与国际标准接轨，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矩阵，为公司在全球体外诊断市场的布局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风险提示

1、产品竞争风险

除公司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供应市场，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风险。

2、对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相关产品刚获得欧盟CEIVDR认证，受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响，

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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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5日（星期四）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28日（星期四）至12月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mb@sansure.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24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

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12月5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5日（星期四）上午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戴立忠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彭铸先生

董事会秘书：黄强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2月5日（星期四）上午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28日（星期四）至12月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

邮箱dmb@sansure.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电话：0731-88883176-6018

邮箱：dmb@sansure.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73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5,753,1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80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郑期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金晨皓、张学军、王玉萍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监事朱俊杰、骆晓军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益惠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945,032 96.1165 8,768,069 3.8316 118,600 0.0519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943,532 96.1158 8,767,569 3.8314 120,600 0.0528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106,832 96.1872 8,604,269 3.7600 120,600 0.0528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662,432 95.9930 9,048,669 3.9542 120,600 0.0528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79,332 95.9129 8,882,969 3.8818 469,400 0.2053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919,132 96.1051 8,785,669 3.8393 126,900 0.0556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952,732 96.1198 8,754,369 3.8256 124,600 0.0546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377,832 96.3056 7,981,569 3.4879 472,300 0.2065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07,332 96.4059 7,711,469 3.3699 512,900 0.2242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694,481 96.0070 9,013,120 3.9387 124,100 0.0543

2.10、议案名称：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079,032 96.1750 8,628,069 3.7704 124,600 0.054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908,432 96.1005 8,798,669 3.8450 124,600 0.054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940,532 96.1145 8,731,869 3.8158 159,300 0.069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709,532 96.0135 8,767,569 3.8314 354,600 0.155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712,932 96.0150 8,764,169 3.8299 354,600 0.15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699,532 96.0092 8,778,069 3.8360 354,100 0.154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7,144,937 98.2979 8,223,969 1.6260 384,200 0.0761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349,837 98.1407 9,045,269 1.7884 358,000 0.070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7,253,537 98.3194 8,077,669 1.5971 421,900 0.083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89,232 95.9173 8,965,669 3.9180 376,800 0.164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68,902,041 88.5758 8,768,069 11.2716 118,600 0.1526

2.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68,900,541 88.5739 8,767,569 11.2710 120,600 0.1551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69,063,841 88.7838 8,604,269 11.0610 120,600 0.1552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68,619,441 88.2125 9,048,669 11.6323 120,600 0.1552

2.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及定价

原则

68,436,341 87.9772 8,882,969 11.4193 469,400 0.6035

2.05 发行数量 68,876,141 88.5425 8,785,669 11.2942 126,900 0.1633

2.06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68,909,741 88.5857 8,754,369 11.2540 124,600 0.1603

2.07 限售期 69,334,841 89.1322 7,981,569 10.2605 472,300 0.6073

2.08 上市地点 69,564,341 89.4272 7,711,469 9.9133 512,900 0.6595

2.09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

归属

68,651,490 88.2537 9,013,120 11.5866 124,100 0.1597

2.10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69,036,041 88.7481 8,628,069 11.0916 124,600 0.1603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68,865,441 88.5288 8,798,669 11.3109 124,600 0.1603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

68,897,541 88.5701 8,731,869 11.2251 159,300 0.2048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68,666,541 88.2731 8,767,569 11.2710 354,600 0.4559

6

《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68,669,941 88.2775 8,764,169 11.2666 354,600 0.4559

7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68,656,541 88.2602 8,778,069 11.2845 354,100 0.4553

8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69,180,541 88.9339 8,223,969 10.5721 384,200 0.494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68,385,441 87.9117 9,045,269 11.6279 358,000 0.4604

1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4年

-2026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69,289,141 89.0735 8,077,669 10.3841 421,900 0.5424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

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68,446,241 87.9899 8,965,669 11.5256 376,800 0.48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7、11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真爱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义乌经济

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顺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郑扬已回避表决；

2、本次审议的议案1-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彦颖、张子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

2024-129

债券代码：

128106

债券简称：华统转债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统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十五次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华统转债”赎回价格：101.21元/张（含当期息税，当期即第五年，年利率为1.80%。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4年11月6日

3、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10日

4、赎回日：2024年12月11日

5、停止交易日：2024年12月6日

6、停止转股日：2024年12月11日

7、公司赎回资金到达中登公司账户日：2024年12月16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4年12月18日

9、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统转债

10、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1、本次赎回完成后，“华统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持有人持有的“华统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情

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4年12月10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华统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因目前“华统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提醒各位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

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提前赎回华统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华统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赎回情况概述

（一）“华统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5号” 文核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0年4月10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5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5.50亿元。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346号” 文同意，公司5.5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5月8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债券简称“华统转债” ，债券代码“128106” 。

根据相关法规和《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自2020年10月1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华统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5.12元/股。

1、2020年5月14日，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181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完成。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5.12元/股调整为15.0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2020年5月15日起生效。

2、2020年7月1日，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5.07元/股调整

为9.3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7月1日起生效。

3、2021年3月， 公司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8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67.84万股限制性股

票实施了回购注销。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39元/股调整为9.4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

年3月5日起生效。

4、2021年6月30日，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40元/股调整

为9.3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30日起生效。

5、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036号” 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13,220万股新股于2022年8月

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37元/股调整为8.8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2022年8月1日起生效。

6、2023年3月7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656.40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完成。 因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上市后，“华统转债”

转股价格无需调整，转股价格仍为8.85元/股。

7、2023年6月29日，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8.85元/股调整为

8.8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29日起生效。

8、2023年11月27日，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111.9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完成。因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上市后，“华统

转债”转股价格无需调整，转股价格仍为8.82元/股。

综上，截至目前公司“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为8.82元/股。

（二）“华统转债”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4年9月27日至2024年11月6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华统

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1.47元/股），已触发“华统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华统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规定，“华统转债” 的有条

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

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赎回价格为101.21元/张（含息税）。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4月10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年12月11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为245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365=100×1.80%×245/365=1.21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1.21=101.21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10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华统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华统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自2024年12月6日起，“华统转债”停止交易。

3、自2024年12月11日起，“华统转债”停止转股。

4、2024年12月11日为“华统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部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10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华统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华统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5、2024年12月16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4年12月18日为赎回款到达“华统转

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华统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华统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

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9-89908661

联系传真：0579-89907387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

“华统转债”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华统转债” 赎

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华统转债”的情况。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华统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可转债

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

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余额以及

该余额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

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华统转债”的核查意见；

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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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提交募集说明

书（注册稿）等申请文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2024年11月20日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24）。

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实际进展及相关审核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内

容进行了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浙江华统肉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

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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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以下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招商公路股东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 ）持有招商局公路网络科

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公路” 或“公司” ）股份341,016,78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4.99%，持股

比例下降至5%以下，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构成影响。

4、招商公路于2024年10月8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78）。 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泰康人寿计划自2024年10月30日至2025年1月27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281,

3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

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披露《股东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股份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92），泰

康人寿于2024年3月25日至2024年11月15日，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造成公司总股本变动及自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泰康人寿所持公司股份比例变动超过1%。 该次权益变动后，泰康人寿持有公司股份354,630,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5.20%。

公司于近日收到泰康人寿出具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其于2024年11月26日至2024年11月27日

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61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本次权益变动后，泰康人寿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现将具体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大宗交易

2024年11月26日至2024年11

月27日

11.00 1361.40 0.20

合 计 11.00 1361.40 0.20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泰康人寿持有公司股份354,630,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20%。 本次权益变动后，泰康人

寿持有公司股份341,016,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35,463.08 5.20 34,101.68 4.9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5,463.08 5.20 34,101.68 4.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

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全文详见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股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前述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注：若上述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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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1）回购股份目的：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公路” 或“公司”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

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稳定公司价值，招商公

路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

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拟回购价格：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10元/股（含本数），该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3）拟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61,800万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4）回购资金来源：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以下简称“招行北京分行” ）已签署《合作协议》并获得招行北京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招行北京分行承诺为

公司提供不超过43,26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资金专项用于股票回购，贷款利率原则上不超过2.25%且不超过市场利率，贷

款期限最长一年。

（5）拟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6）拟回购股份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公司于2024年10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11月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4、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暂无减持计

划。 若未来上述主体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中，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 ）于2024年10月8日披露预减持

公告，泰康人寿持有公司股份366,940,78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38%，泰康人寿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连续90日内（2024年10月30日至2025年1月27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281,34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康人寿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5,92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8%）,前述股份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除泰康人寿外，其余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在回购期间暂无减持计划。若未来上述主体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2）本次回购事项存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而导致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只

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3） 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

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

稳定公司价值，招商公路拟以自有资金或回购专项贷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

购，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条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10元/股（含本数），该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

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

股价除权、除息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具体回购价格将结合公司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金额、数量和比例

1、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在境内发行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3、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1,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61,800万元（含本数）。在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18.10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4,143,646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50%；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7,127,072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5%，具体回购数量以回

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公司与招行北京分行已签署《合作协议》并获得招行北京

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招行北京分行承诺为公司提供不超过43,26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资金专项用于股票回购，贷

款利率原则上不超过2.25%且不超过市场利率，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

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量或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

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按回购金额上限61,8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8.10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4,143,646股，约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0.50%。

假设公司最终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股权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820,337,394 100 6,786,193,748 100

股份总额 6,820,337,394 100 6,786,193,748 100

注1：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

注2：按照公司截至2024年11月20日股份情况，作为回购前情况进行测算。

2、按回购金额下限31,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8.10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7,127,072股，约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0.25%。

假设公司最终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股权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820,337,394 100 6,803,210,322 100

股份总额 6,820,337,394 100 6,803,210,322 100

注1：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

注2：按照公司截至2024年11月20日股份情况，作为回购前情况进行测算。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

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反映了管理层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增强公众投资者信心。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为 15,897,442.9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6,969,194.86万元，流动资产1,276,951.13万元。 按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本次最高回购资金上限

61,800万元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截至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的0.39%，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0.89%，占

流动资产的4.84%。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回购资金总额不会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

力、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

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全体董事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本

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

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1、经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方案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

持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未来三个月、未来

六个月内暂无明确的减持计划，若未来前述主体提出减持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中，泰康人寿于2024年10月8日披露预减持公告，泰康人寿持有公

司股份366,940,78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38%，泰康人寿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连续90日

内（2024年10月30日至2025年1月27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281,3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康人寿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5,92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8%）,前述股份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泰康人寿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减持相关规则，切实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除泰康人寿外，其余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内暂无明确的减持计划，

若未来前述主体提出减持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提议人系公司董事长白景涛先生。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增强投资者信心，有效维护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稳定公司价值，公司董事长白景涛先生于2024年10月13日向公司提交

《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函》，提议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

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提议人白景涛先生在提议回购公司股份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

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操纵市场行为。

提议人白景涛先生在回购公司股份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股份回购的实际实施进

度。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

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为保证本次回购公司股份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全

权办理回购各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宜：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

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4、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进

行相关申报；

5、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具体的回购时机、价格和数量，具体实施回购方案；

6、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不低于最低限额的前提下，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终止

实施回购方案；

7、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在需要修订《公司章程》的情形下，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注册资本变更事宜，及相关的

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8、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如需）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9、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对回购股份具体用途、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进行合理调整；

10、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方法；

11、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或者其

授权人士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事宜；

12、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审议程序、债权人通知及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4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2024年10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商公路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81）和《招商公

路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82）。

（二）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3日、2024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招商公路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85、2024-87）。

（三）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招商公路关于签署〈合作协议〉、收到〈贷款承诺函〉暨获得回购公司股份融资支持的自愿性信息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86）。

（四）2024年11月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招商公路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2024年11月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商公路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90）。

（五） 公司于2024年11月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招商公路关于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91）。

（六）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召开招商公路2017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

开招商公路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关于适用简

化程序召开招商公路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

知》《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招商公路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第二期）2024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招商公路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第一

期）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商公路关于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

知债权人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招商公路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

人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七）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招商公路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关于招商公路2023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关于招商公路2023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关于招商公路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

（八）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招商公路2017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

上述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三、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公司与招行北京分行已签署《合作协议》并获得招行北京

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招行北京分行承诺为公司提供不超过43,26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资金专项用于股票回购，贷

款利率原则上不超过2.25%且不超过市场利率，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五、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

购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

的总金额；

4、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

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六、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一）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二）本次回购事项存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而导致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

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三）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

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